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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3年5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2023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为了更好地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综合评估、慎重考虑，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晶科电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对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
及分配、股票受让方式、管理模式等进行了修订，现将主要修订内容公告如下：

一、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进行了修订
修订前：
本持股计划初始设立时总人数不超过136人（不含预留份额），具体参加人数、名单将由公司

遴选及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本持股计划以“份”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00元。本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根

据2022年7月29日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已完成回购的全部2,890.92万股股份，以及经公司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中拟回购的公司股票的全部数量，公司拟回购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00万元，不低于10,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7.32元/股，具体价格将结合公司二级市场股
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综合确定。假设以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2023
年4月28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4.65元/股及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0,000.00万元进行测算，本员工
持股计划涉及的全部标的股票数量为7,192.00万股，交易对价为2.40元/股，资金总规模约为17,260.79万元。按照上述测算，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及拟分配份额以及对应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其他核心骨干（125人）

预留份额

合 计

持有人

李仙德

陈康平

李仙华

唐逢源

肖嬿珺

张金龙

王洪

刘晓军

沙江海

余俏琦

常阳

职务

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监事

监事

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拟认缴份额（万份）

4,615.53

10,919.17
1,726.08
17,260.79

占本持股计划总额的比
例（%）

26.74%

63.26%
10.00%
100%

注：因公司股票的最终回购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持股计划最终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以
实际受让为准。本持股计划的最终参与人数及分配份额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
为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不断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预留10%

份额。（略）
修订后：
本持股计划初始设立时总人数不超过150人（不含预留份额），具体参加人数、名单将由公司

遴选及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本持股计划以“份”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00元。本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根

据2022年7月29日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已完成回购的全部2,890.92万股股份，以及经公司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中拟回购的公司股票的全部数量，公司拟回购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00万元，不低于10,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7.32元/股，具体价格将结合公司二级市场股
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综合确定。假设以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2023
年4月28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4.65元/股及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0,000.00万元进行测算，本员工
持股计划涉及的全部标的股票数量为 7,192.00万股，平均受让价格为 2.40元/股，资金总规模约
为17,260.79万元。按照上述测算，本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及拟分配份额以及对应比例情况如
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其他核心骨干（139人）

预留份额

合 计

持有人

李仙德

陈康平

李仙华

唐逢源

肖嬿珺

张金龙

王洪

刘晓军

沙江海

余俏琦

常阳

职务

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监事

监事

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拟认缴份额（万份）

4,613.81

12,080.83
566.15

17,260.79

占本持股计划总额的比
例（%）

26.73%

69.99%
3.28%
100%

注：因公司股票的最终回购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持股计划最终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以
实际受让为准。本持股计划的最终参与人数及分配份额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
为满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及不断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预留3.28%份额。（略）
二、对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进行了修订
修订前：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

金。
修订后：
本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

金。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向参加对象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
三、对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受让方式进行了修订
修订前：
本次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通过持股计划专用账户以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取得公司回购股份，首次授予部分的交易对价为2.40元/股（不含预留份额），不低于股票票面金
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的较高者：1、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0%；2、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0%；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员工持股计划受让标的股票之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交易对价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部分取得公司回购股份的交易对价，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
不低于下列价格的较高者：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公告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0%；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公告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50%。

修订后：
本次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通过大宗交易、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取得公司回

购股份，首次授予部分的平均受让价格为2.40元/股（不含预留份额），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
低于下列价格的较高者：1、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前1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4.65元的50%，为每股2.33元；2、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 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每股4.80元的50%，为每股2.40元。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员工持股计划受让标的股票之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平均受让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部分取得公司回购股份的平均受让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
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的较高者：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公告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0%；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公告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50%。

四、对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存续期进行了修订
修订前：
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60个月，自本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

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账户名下之日起计算，本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
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
标的股票的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专用

账户名下之日起计算。锁定期满后，本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交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修订后：
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60个月，自本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

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
自行终止。

……
标的股票的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计算。锁定期满后，本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
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五、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模式进行了修订
修订前：
本员工持股计划采取公司自行管理模式，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

会议。持有人会议设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监督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计划草案，
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

修订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采取公司自行管理模式，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

会议。持有人会议设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对本员工
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聘请外部专
业机构提供资产管理、咨询等服务。公司董事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计划草案，并在股东大会授
权范围内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

六、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委员会职责进行了修订
修订前：
管理委员会行使以下职责：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开立并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3）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4）代表全体持有人就全部或部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行使对应的股东权利；
（5）代表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6）按照本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
（7）决策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强制收回份额的归属；
（8）管理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持股计划法定锁定期及份额锁定期届满时，决定标的股票出

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9）办理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10）负责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办理退休、已死亡、丧失劳动能力等持有人的相

关事宜；
（11）制定、执行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

事宜的方案；
（12）持有人会议授权的或本草案规定的其他职责。
修订后：
管理委员会行使以下职责：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开立并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3）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4）代表全体持有人就全部或部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行使对应的股东权利或者就全部或部

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对应的股东权利；
（5）负责与资产管理机构和投资顾问的对接工作；
（6）代表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7）按照本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
（8）决策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强制收回份额的归属；
（9）管理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持股计划法定锁定期及份额锁定期届满时，决定标的股票出

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10）办理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11）负责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办理退休、已死亡、丧失劳动能力等持有人的相

关事宜；
（12）制定、执行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

事宜的方案；
（13）负责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未委托给资产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员工

持股计划专用账户名下持有的股票；
（14）持有人会议授权的或本草案规定的其他职责。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文件与上述表述相关的

内容进行同步修订。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晶
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文件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79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2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3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

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
持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综合评估、慎重考虑，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对原《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人员及分配、股票受
让方式、管理模式等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李仙德先生、陈康平先生、李仙华先生和
唐逢源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稿）〉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进行了调整，为了保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公

司对《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进行了同步修订，并形成了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李仙德先生、陈康平先生、李仙华先生和
唐逢源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三、备查文件1、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0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

年5月2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31日以现场的表决方式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曹海云先生主持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了《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综合评估、慎重考虑，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

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对原《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人员及分配、股票受
让方式、管理模式等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向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亦不存在
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的情形；参与对象的主体资格和确定标准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员工与
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
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因监事肖嬿珺女士、张金龙先生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需对审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回避表决。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调整事宜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二）审议了《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
议案》

鉴于公司对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进行了调整，为了保证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公
司对《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进行了同步修订，并形成了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能保证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员工持股计划规
范运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监事肖嬿珺女士、张金龙先生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需对审议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回避表决。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调整事宜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2
转债代码：113048 转债简称：晶科转债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晶科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三次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价格：100.1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回售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3年6月2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3年6月7日● 回售期内“晶科转债”停止转股●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1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晶科

转债”。截至目前，“晶科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
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晶科转债”）2023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晶科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晶科转债”附加回售
条款生效。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和公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晶科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
（一）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晶科转债”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如下：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

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
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即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回售给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的附加回售申
报期内进行回售。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
附加回售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晶科转债”第三年的票面利率1.00%，计算天数为36天

（2023年 4月 23日至 2023年 5月 28日），利息为 100*1.00%*36/365=0.10元/张，即回售价格为100.1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晶科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晶科转债”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048”，转债简称为“晶科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

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3年6月2日。
（四）回售价格：100.1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晶科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3年6月7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晶科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晶科转债”持有人
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
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晶科转债”将停止交
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51833288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83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工商业分布式电站项目

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部分工商业分布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科”）与上海港华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港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7家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公司（以下
合称“目标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上海港华，转让价格为人民币9,564.76万元，上述交易涉及的
装机容量合计为50.83MW。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部分工商业分布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晶科已与上海港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目标公司已完成股东变
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已完成交割，目标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过渡期
审计结果，截至交割日，目标公司对上海晶科及其关联方的应付往来款金额合计为16,597.74万
元。

上海晶科目前已收到上海港华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9,161.81万元及目标公司归还的关联方
欠款15,666.79万元，剩余股转款及应收往来款将在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资料移交及业主
方的应收电费回收后再行支付。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港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港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60
135
525

31,804,965,736
554,122,352

31,250,843,384
66.863842
1.164936

65.6989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汪东进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

议。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李勇先生和非执行董事温冬芬女

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
2、董事会秘书徐玉高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首席财务官谢尉志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

立核数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54,103,479
31,248,945,553
31,803,049,032

比例（%）

99.996594
99.993927
99.993974

反对

票数

13,973
405,026
418,999

比例（%）

0.002522
0.001296
0.001317

弃权

票数

4,900
1,492,805
1,497,705

比例（%）

0.000884
0.004777
0.004709

2、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温冬芬女士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49,309,813
30,949,321,200
31,498,631,013

比例（%）

99.131502
99.035155
99.036834

反对

票数

4,805,939
300,021,879
304,827,818

比例（%）

0.867307
0.960044
0.958428

弃权

票数

6,600
1,500,305
1,506,905

比例（%）

0.001191
0.004801
0.004738

3、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53,532,473
30,998,611,993
31,552,144,466

比例（%）

99.893547
99.192881
99.205089

反对

票数

583,179
250,731,086
251,314,265

比例（%）

0.105244
0.802318
0.790173

弃权

票数

6,700
1,500,305
1,507,005

比例（%）

0.001209
0.004801
0.004738

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淑贤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54,100,479
31,244,473,543
31,798,574,022

比例（%）

99.996053
99.979617
99.979903

反对

票数

15,273
4,871,536
4,886,809

比例（%）

0.002756
0.015589
0.015365

弃权

票数

6,600
1,498,305
1,504,905

比例（%）

0.001191
0.004794
0.004732

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54,091,479
31,248,912,392
31,803,003,871

比例（%）

99.994428
99.993821
99.993832

反对

票数

25,673
400,051
425,724

比例（%）

0.004634
0.001280
0.001338

弃权

票数

5,200
1,530,941
1,536,141

比例（%）

0.000938
0.004899
0.00483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
作为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三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机构酬
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54,105,179
31,244,490,167
31,798,595,346

比例（%）

99.996901
99.979670
99.979970

反对

票数

15,973
4,826,276
4,842,249

比例（%）

0.002882
0.015444
0.015225

弃权

票数

1,200
1,526,941
1,528,141

比例（%）

0.000217
0.004886
0.004805

7、议案名称：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54,107,779
31,248,962,553
31,803,070,332

比例（%）

99.997370
99.993982
99.994041

反对

票数

13,273
400,026
413,299

比例（%）

0.002395
0.001280
0.001299

弃权

票数

1,300
1,480,805
1,482,105

比例（%）

0.000235
0.004738
0.004660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三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54,107,779
31,248,960,552
31,803,068,331

比例（%）

99.997370
99.993975
99.994034

反对

票数

13,373
402,026
415,399

比例（%）

0.002413
0.001287
0.001306

弃权

票数

1,200
1,480,806
1,482,006

比例（%）

0.000217
0.004738
0.004660

9、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回购本公司股本中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
已发行香港股份总数10%之香港股份及回购人民币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49,867,919
31,248,956,553
31,798,824,472

比例（%）

99.232221
99.993962
99.980691

反对

票数

4,253,133
402,026

4,655,159

比例（%）

0.767544
0.001287
0.014636

弃权

票数

1,300
1,484,805
1,486,105

比例（%）

0.000235
0.004751
0.004673

10、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
已发行香港股份总数20%及已发行人民币股份总数20%之额外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49,614,219
29,558,170,176
30,107,784,395

比例（%）

99.186437
94.583592
94.663785

反对

票数

4,500,333
1,691,221,263
1,695,721,596

比例（%）

0.812155
5.411762
5.331625

弃权

票数

7,800
1,451,943
1,459,743

比例（%）

0.001408
0.004646
0.004590

11、议案名称：关于按被回购股份之总数目，扩大授权董事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
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香港股份总数10%之额外香港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49,612,119
29,575,402,046
30,125,014,165

比例（%）

99.186058
94.638732
94.717958

反对

票数

4,502,433
1,674,002,393
1,678,504,826

比例（%）

0.812534
5.356664
5.277493

弃权

票数

7,800
1,438,943
1,446,743

比例（%）

0.001408
0.004604
0.004549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重选温冬芬女士为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淑贤女士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
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分别作为本公司及其
附属公司二零二三年度
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
并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
机构酬金的议案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
司二零二三年中期股息
派发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49,309,813

553,532,473

554,100,479

554,091,479

554,105,179

554,107,779

554,107,779

比例（%）

99.131502

99.893547

99.996053

99.994428

99.996901

99.997370

99.997370

反对

票数

4,805,939

583,179

15,273

25,673

15,973

13,273

13,373

比例（%）

0.867307

0.105244

0.002756

0.004634

0.002882

0.002395

0.002413

弃权

票数

6,600

6,700

6,600

5,200

1,200

1,300

1,200

比例（%）

0.001191

0.001209

0.001191

0.000938

0.000217

0.000235

0.0002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杨子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38 证券简称：中国海油 公告编号：2023-017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6月8日（周四）下午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06月 01日(星期四)至 06月 07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简称“公司”）已于2023年4月12日发布公

司2022年度报告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

度与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06月08日下午15:00-16:30举

行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与2023年第一季度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6月08日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赵文阁先生

总经理：王栋先生

董事会秘书：许杭先生

财务负责人：赵笛芳女士

独立董事：马述忠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年 06月 08日下午 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6月01日(星期四)至06月07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许杭

2.联系方式：0579-85182812
3.电子邮箱：Hxu@cccgroup.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2023-023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5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及2023年5月26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2年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10.90元/股的回购价格（若回购价格因权益分派等事项后续发生调
整的，以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准），对上述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合计3.0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并办理相关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8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9）《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04,030,000股减少至104,000,000股，公司注册资
本将由104,030,000元减少至104,000,000元，最终变动数据以实际办理完成后的回购注销数
据为准。公司将于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减资程序。。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除外）
2、申报材料送达地址及邮编：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工业区金牛路3号，邮编321200
3、联系人：叶松
4、联系电话：0579-89075611
5、联系邮箱：yesong@cayigroup.com
6、传真：0579-89075611
7、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3）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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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